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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

營養部糖尿病聯合訓練計畫 
 

98 年 07 月 28 日 營養部職員會議通過初版 102 年 01 月 17 日 營養教育小組會議通過二版 

104 年 08 月 17 日 營養教育小組會議通過三版 

108 年 02 月 21 日 營養教育小組會議通過五版 

106 年 04 月 27 日 營養教育小組會議通過四版 

109 年 02 月 21 日 營養教育小組會議通過六版 

111 年 08 月 26 日 營養教育小組會議通過七版 112 年 12 月 14 日 營養教育小組會議通過八版 

 

教學課程負責人：黃薇 

聯絡地點：營養部 

聯絡電話：(06)2353535 轉分機 2202 

一、 科部簡介 

營養部於本院創院時設立，為院內ㄧ級單位，除供應住院病人各種飲食外，也提供出院病

人治療飲食及獨居老人送餐服務；提供住院及門診病人各種疾病的營養諮詢與飲食指導；配合

政府宣導健康飲食之觀念，在社區與節慶時提供各種餐點與製作指導；指導營養相關科系學生

之教學及他院營養師見習與觀摩。 

        本部 18 名營養師持有營養師證照及 HACCP 訓練合格證書比率為 100%。其他各種專業證

照比例(表一)。現有 5 名廚師皆有中餐烹調丙級證照，持有廚師專業證照比率為 100%，其中有

HACCP 訓練合格證書(初級班)者 6 名。其他供膳人員，持有中餐烹調丙級證照者 8 名，HACCP

訓練合格證書(初級班)者 3 名。18 名營養師中，碩士以上學歷者 10 位(56％)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一 營養師各種專業證照率 

證書類別 人數 百分比 

營養師證書及執業執照 18 100% 

糖尿病衛教人員合格證書 18 100% 

糖尿病共同照護網認證證書 17 94% 

腎臟專科營養師證書 17 94% 

HACCP 訓練合格證書(初級班) 16 89% 

加護病房營養師認證證書 7 39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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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養部組織架構 

 

 

二、 訓練目標 

1. 評估個案營養狀況及營養需求。 

2. 學習建立良好關係、溝通及衛教技巧。 

3. 檢討衛教成效，訂定改善策略。 

4. 熟悉糖尿病照護團隊之運作方式，並瞭解各類專業人員（醫師、護理、營養）之職責與角色。 

三、 訓練對象 

   已完成至少 16 小時糖尿病照護相關課程之營養師 

四、 訓練期限 

總訓練時數至少 80 小時 ,訓練課程可為連續亦得為非連續課程，但須於 1 個月內

完成訓練。  

五、 訓練方式及內容 

1.  在合格營養師指導之下進行示範。  

2.  在合格營養師指導之下，進行飲食設計及飲食衛教。  

3.  參加病房討論會及跨領域團隊個案討論。  

4.  參加糖尿病防治中心糖尿病個案討論會。  

5. 策畫 1 場門診或病房團體衛教。 

6.  完成 10 例糖尿病人營養照護，包括完整評估、計畫、執行與追蹤及 SOAP 或

ADMIE 記錄，且有教師指導結果備查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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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 口頭個案報告 1 次。 

六、 教學活動 

1. 每週至少 1次門診衛教見習 

2. 每月 2-3 次病例個案討論會及專題報告討論會 

七、 考核 

1. 學前評估及課後測驗：含筆試、Mini-CEX、CbD。 

2. 訓練作業：訓練完畢一個月內繳交 10 份個案報告、全數需於訓練機構內完成、1 份口頭個

案報告及 1 份團體衛教報告，以及所採用教案之書面資料。 

3. 各評估項目滿分 100 分，90 分以上－極優，80-89 分－優良，70-79 分－及格，60-69 分－待

加強，60 分以下－差。總分 75 分以上才屬通過，另有評語可考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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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評估表 
糖尿病聯合訓練計畫評核表 

 

評估事項 評分 權重 

比例 

權重分

數 

備      註 

1. 專業知識   10%   

2. 衛教能力，技巧，溝通能力  15%   

3. 人際關係，團隊合作，服務熱忱，

學習態度，儀容禮貌 

 
15% 

 和醫護人員互動、會議出席

率、主動性等 

4. 完整衛教流程  10%   

5. 個別衛教書寫  

30% 

 1. 完成個別衛教報告十

份 

2. 全數需於實習機構內

完成 

總報告遲交 15天，扣實習

總分 15% 

6. 團體衛教  
10% 

 報告清晰、簡報製作、時間

控制、互動性等 

7. 筆試成績  10%  學前評估、學後測驗 

總分：  

總評： 

 

填表人：_________________ 日期：＿＿＿＿＿＿ 


